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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福建山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田实业” ）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山田实业于2021年1月14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4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77691%，本次减持完成后，山田实业

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被动减持本公司股份9,757.12万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5%。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山田实业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福建山田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6月3日至7月10日 1,931.78 0.9999995

2019年9月5日至9月10日 1,590 0.8231

2020年3月19日至3月23日 1,931.78 0.9999995

2020年6月23日至6月29日 1,931.78 0.9999995

2020年10月9日至10月14日 1,931.78 0.9999995

2021年1月14日 440.00 0.2277691

合 计 -- 9,757.12 5.050841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山田实业将所持平潭发展的21,420.89万股股份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 ），为其非控股股东融资业务提供股票质押担保，因山田实业的非控股股

东存在未能履行融资业务相关协议约定的情形，其中部分股份被质权人厦门信托实施违约处置，自前次权

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2019年4月13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山田实业累计被动减持9,757.12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0508412%。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福建山田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2,586.5906 27.22 42,829.4706 22.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586.5906 27.22 42,829.4706 22.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山田实业未曾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2、本次减持为被动减持，山田实业未提前获悉公司任何重要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行为。目前公司日常经营及生产活动正常，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实质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2020年12月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

股份可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因山田实业的非控股股东存在未能履行融资业务相关协议约定的情

形， 山田实业质押的部分股份可能被质权人厦门信托实施违约处置， 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为

2021年1月14日至2021年2月26日，减持股数不超过1,931.78万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未来12个月内因被动减持继续减少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股

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山田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正积极与有关各方进行沟通、商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措施，并已函告质权

人及提醒各方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减持股份。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督促山田实业及有关各方严格遵守减持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山田实业《告知函》；

2、山田实业《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停机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于2021年1月15日（周五）18:00�至21:00

进行系统停机维护。届时本公司网上交易、网上查询、微信、官方APP、客服电话等系统将暂停服务。由此给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若有疑问，投资者可提前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申购及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协商一致，自2021年1月15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参加国泰君安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优惠费率以国

泰君安证券的规定为准。相关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6435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7412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

式），享有费率折扣优惠。本次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有变更，均以国泰君安

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申购手续费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的费用。

2、上述基金原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gtja.com

服务热线 :� 95521� /� 4008888666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

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协商一致，自2021年1月15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财

通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优惠费率以财通证券的规定

为准。相关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260101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260103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 162605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 162607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 260108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260112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262001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260116（A类）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0020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0311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0532 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0978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0979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1975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1974 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4476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5258 景顺长城量化平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5457 景顺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6201 景顺长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8712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8851 景顺长城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2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8131 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8060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10003(A类)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10104(A类)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产品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8851 景顺长城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财通证券一次性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享有费率折扣优惠。本

次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有变更，均以财通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申购手续费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的费用。

2、上述基金原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36、4008696336

网址： www.ctsec.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

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2021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投资）、赎回及转换业务安排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相关

约定， 投资者办理有关基金份额申购和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日，若该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不开放或基金管理人可暂停该基金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公司决定对部分基金在2021年非

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等业务（具体业务类型以各基金实际情况为准），

并自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具体如下：

一、非港股通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2020年底及2021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

知》，非港股通交易日如下：

2月 9日、10日（春节）

4月

2日至6日（耶稣受难节、清明节、香港复活节）

29日、30日（劳动节）

5月 19日（香港佛诞日）

7月 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9月

16日至22日（中秋节）

29日、30日（国庆节）

10月 14日（香港重阳节）

12月 24日、27日（圣诞节）

2021年12月29日（星期三）至12月31日（星期五）是否提供港股通服务，将待中国证监会关于2022年节

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确定后由本公司另行通知。

若届时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予以公告。若主要投资市场状

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或其它原因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管理人将另

行调整并公告。具体业务办理安排以届时相关公告为准。

二、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8712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8657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9190 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9376 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10003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004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6

010104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105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7 010478 景顺长城泰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10027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10108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8060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7272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2 007274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3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8850 景顺长城价值稳进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8131 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0979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4476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5914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6106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7412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6435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775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760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4 006345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上表只包含参与港股通交易的本公司现行管理的基金，新发基金或其他基金新增参与港股通交易

的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开放情况请见本公司的最新相关公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igwfmc.com）或拨打客服电话400� 8888� 606（免长途话费）获

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关于2021年1月18日

至1月22日第十三个开放期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60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1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下属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A 景顺长城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C

下属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605 008554

该类别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是

2.开放期及申购赎回确认原则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的约定，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5月10日为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

期，2017年5月11日至5月17日为本基金第一个开放期，2017年5月18日至2017年11月17日为本基金的第二个

封闭期。因本基金于2017年 12月5日至2018年1月5日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景顺长城

景泰汇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运作方式并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 本基金的封闭期由6

个月调整为3个月，于2018年2月7日正式实施转型。根据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设定封闭期，每

相邻两个开放期之间运作时段为一个封闭期，时长为3个月。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个月的期间。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月。首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首个开放期，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

期结束之日次日起的 3个月，以此类推。因此，本基金的第十三个开放期为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22

日。

如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或开放期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

赎回业务的，开放期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或相应顺延。

本基金的每个开放期为5个工作日，在开放期内赎回基金，本基金对持有期不足一个封闭期的投资者

收取赎回费。

3.本次开放期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次开放期的时间为2021年1月18日到1月22日，共5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不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提交的申请为无效申请，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及程序遵循销售

机构的相关规定。

4.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元，追加申购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C类基金份额计提销售服务费，在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称为前端申购费。

投资者在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的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申

购费率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24%

100万≤M＜500万 0.12%

M≥500万 1000元/笔

其他投资者的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80%

100万≤M＜500万 0.40%

M≥500万 1000元/笔

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对基金申

购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 费率优惠的相关规则和流程详见基金管理人或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届时发布的相

关公告或通知。

5.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不设最低赎回份额（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全部赎回。

2、赎回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及C�类基金份额均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

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费。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归基金资产比例

7天以下 1.5% 100%

7天（含）以上30天以内 0.30% 25%

30天（含）以上 0 -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归基金资产比例

7天以下 1.5% 100%

7天（含）以上 0 -

6.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中心

本公司深圳总部。

注：直销中心包括本公司直销柜台及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电子交易直销前置式自助前台（具体以本公

司官网列示为准）

2、场外非直销机构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仅代销A类基金份额）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客户服务电话：95595（全国）

网址：www.cebbank.com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

网址：fi.cmbchina.com

客服电话：95555

3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33227951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众禄基金网www.zlfund.cn

基金买卖网www.jjmmw.com

4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

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18号黄龙时代广场B

座6F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5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4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电话：021-58870011

传真：021-68596916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6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东方财富大厦2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金座（北楼）25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021-54509977-8400

传真：021-54509953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http://www.1234567.com.cn

7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法定代表人：吴强

联系人：洪泓

电话：0571-88911818-8659

传真：0571-86800423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8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自由贸易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联系人：兰敏

电话：021-52822063

传真：021-52975270

网址：www.66liantai.com

客服电话：400-118-1188

9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021-20665952

传真：021-22066653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10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12楼B1201-1203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020-89629099

传真：020-89629011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11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

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孙雯

电话：010-59336519

传真：010-59336500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12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

宁街北6号楼5楼503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

宁街北6号楼5楼503

法定代表人：王旋

电话：0371-85518396

传真：0371-85518397

联系人：董亚芳

客服热线：400-0555-671

公司网站：www.hgccpb.com

13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17层

19C13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西环广

场B座）19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www.hcfunds.com

14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联系人：王锋

电话：025-66996699-887226

传真：025-66996699

客户服务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15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2单元21层

222507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联系人：侯芳芳

电话：010-61840688

传真：010-84997571

客服电话：400-159-9288

官网：https://danjuanapp.com

16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

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18号A1002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蓝杰

电话：021-65370077

传真：021-55085991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17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

区万寿路142号14层1402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朝来高科技产业园

18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旭

联系人：陈旭

电话：010-58160168

传真：010-58160173

客户服务电话：400-810-5919

网址：www.fengfd.com

18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12号17号平房

157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院京东集团总部A座17层

法定代表人：王苏宁

电话：95118

传真：010-89189566

客服热线：95118

公司网站：kenterui.jd.com

19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5楼

01、02、03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5楼

01、02、03室

法定代表人：胡燕亮

联系人：义雪辉

电话：021-50810687

传真：021-58300279

客户服务电话：021-50810673

网址：www.wacaijijin.com/

20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仅代销A类基金份额）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1层

103室

法定代表人：葛新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

机构联系人：孙博超

联系人电话：010-59403028

联系人传真：010-59403027

客户服务电话：95055-4

公司网址：www.baiyingfund.com

21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47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号绿地紫峰大厦2005室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联系人：林伊灵

电话：025-66046166

传真：025-56878016

客户服务电话：025-66046166

网址：http://www.huilinbd.com

2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仅代销A类基金份额）

注册（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

法定代表人：王滨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网址：www.e-chinalife.com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其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营

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本基金的销售机构查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

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

基金前，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

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证

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大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操作风险，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基金投资对象与投资策略引致

的特有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公告编号：2021-011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16:00，

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28名， 代表股份1,589,539,51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9.7682%。其中现场参会股东13名，代表股份股1,375,262,05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7553%；通过网络投票股

东15名，代表股份214,277,4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012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并预计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68,864,58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69931%；反对：20,674,92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3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9,373,0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90.60435%；反对：20,674,9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9565%;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45,351,63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22008%；反对：44,187,88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779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5,860,11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79.91898%；反对：44,187,88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8102%;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任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89� � �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1-006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4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孙

卫平女士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孙卫平女士于2021年1月14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东方嘉盛股份股票12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87%。

截至2021年1月14日，孙卫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3,79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976%。孙卫平女

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邓思晨、邓思瑜、上海智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智君” ）共同控

制公司股份100,89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0619%。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人：孙卫平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及未来发展的信心。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4、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孙卫平自有资金。

5、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

（股）

增持均价

（元）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孙卫平 2021年1月14日 集中竞价 122,500 22.08 0.0887%

二、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增持前，孙卫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3,67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089%；其一致行动人

邓思晨持有公司股份17,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891%，邓思瑜持有公司股份17,8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2.8891%，上海智君持有公司股份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62%；孙卫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共同控制公司股份100,77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9732%。

2、本次增持后，孙卫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增加至63,79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976%;其一致

行动人邓思晨持有公司股份17,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891%，邓思瑜持有公司股份17,8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2.8891%，上海智君持有公司股份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62%；孙卫平女士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公司股份100,89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0619%。

三、 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战略规划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孙卫平女士拟在未来6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

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1%（含本次已

增持股份）。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

务所就此出具了《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本次增持

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孙卫平女士承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4、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所有信息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法

律意见》。

2、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情况报备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1998� � �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0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727,446,36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137,763,5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589,682,8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14084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3107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5097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由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李庆萍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黄芳董事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李刚监事、陈潘武监事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蓉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37,738,537 99.999920 25,000 0.000080 0 0.000000

H股 7,589,204,417 99.993697 4,407 0.000058 474,000 0.006245

普通股合计 38,726,942,954 99.998700 29,407 0.000076 474,000 0.00122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普通股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卓婷、程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傅卓婷律师及程静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相关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

形成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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